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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开鲁县以创建全区首
个标准化创新示范县为契机，深入
推进“一业一标”建设，围绕红干椒、
黄玉米等县域主导产业，构建起覆
盖产前、产中、产后、加工、流通、品
牌建设的全链条标准体系，同步推
动工业、农牧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
等领域标准化全覆盖，用一套标准
做强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发展，走出

“标准强业、产业兴县”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

走进开鲁县中心敬老院，设施
齐全，环境整洁，老人们或围坐娱
乐、或漫步闲谈，一派祥和景象。

今年 75 岁的李长树老人，来自
小街基镇茂发村，已在这里住了近
十年。“在这待得特别舒服，每顿都
是两三个菜，住宿、卫生条件也特别
好，还有活动室能下下棋娱乐，工作
人员服务态度还好。”老人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作为自治区养老行业标准化创
建示范单位，开鲁县中心敬老院将
标准化理念贯穿服务全流程，涵盖

出入院管理、生活照料、膳食营养、
清洁卫生、文化娱乐、安全管理等各
个环节，推动服务从凭经验向按规
范转变，让老人们过上了有标可依、
有质可享的幸福生活。

据了解，自实施标准化创建工
作以来 ，该院高质量推进各项工
作。“按照养老机构消防建设标准
实施了消防改造工程，新增消防喷
淋、烟感报警器、避难间等设施，实
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无故障运行，
大幅提升消防应急能力。”该院相
关负责人赵亚军介绍，院里同时加
强制度管理，2025 年完成制度修编
并试运行，明确各岗位责任，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老人的照料、起居
饮食等均按规范流程开展，服务质
量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提升专业
化 服 务 水 平 ，我 们 还 强 化 培 训 ，
2024 年以来，组织护理、安全等岗
位工作人员外出培训 20 余人次。”
赵亚军说。

公共服务领域标准化建设成效
显著，农业主导产业同样在标准化

引领下提质升级。开鲁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的温室大棚内，红干椒育
秧穴盘整齐排列，辣椒苗已经长出
两叶一心，嫩绿的叶片透着勃勃生
机，标准化育苗为红干椒产业提质
增效筑牢了基础。

“今年红干椒育苗全程遵循标
准化流程，全面采用 128 孔穴盘育苗
模式。穴盘育苗培育出的辣椒苗更
壮、抗病性更强，且无缓苗期、成活
率高，既能为红干椒全自动机械化
移栽做好准备，又能减少劳务投入，
助力农民增收。”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技术员王璨介绍。

作为县域主导产业，开鲁县红
干椒产业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 。
目前，已构建起涵盖通用基础、产
地环境、品种、田间管理、加工要
求、产品质量、包装标识、贮藏运
输 8 个部分、61 项标准，其中国家
标 准 24 项、行 业 标 准 13 项、地 方
标 准 18 项、团 体 标 准 1 项 。 标 准
化为辣椒产业增产赋能，实现红辣
椒亩均增产 20%，亩均效益提高到

3500 元。
“通过标准化创建，有效完善了

县域标准体系，提升了制造业及深
加工产业链各环节的经济效益，为
县域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股股长
朱宏伟说，下一步，将把专业标准术
语转化为农户和生产加工企业通俗
易懂的语言，推动标准化成果落地
实施，进一步提升优势特色产业产
量和品牌市场竞争力，助力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如今，开鲁县的标准化建设已
从产业领域延伸至养老服务、政务
服务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产业有
标准、服务有规范、发展有动能”
的良好格局 。 下一步 ，该县将持
续深化“一业一标”实践，不断完
善标准体系、强化标准执行，让标
准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的核心引擎，为县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

（郭大蕾 邵云哲 王帅 胡立忠）

通辽市委政法委严格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
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场所
设置、部门入驻、运行机制、督办落实、信息平台”五个
规范化精准发力，实现市、旗、镇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实战化运行全覆盖。2024 年 9 月以来，累计受理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3 万件、化解率超 90%，未发生影响
恶劣的极端案件，切实做到“精解小矛盾、严防大风
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以推进场所设置规范化，夯实治理基础，实现“群众
事有地方办”。针对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摸不着门、找不
对人”等难题，着力打造“统一、便民、规范”的实体化平
台，让群众知道有事去哪办、找谁办、怎么办，群众对综
治中心的知晓率和首选率显著提升。一是规范标准，场
所设置“规范化”。坚持“节俭节约、因地制宜”原则，选
取辐射能力强、交通便利、方便群众办事的地点，规范设
置市、旗、镇三级综治中心场所，全部统一命名为“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中心（综治中心）”，标识标牌清晰明了，让群众

“一眼就能认出、一步就能找到”。二是科学分区，实现功
能设置“系统化”。根据工作流程和群众需求，在各级综治
中心科学设置了引导受理大厅以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区、
公共法律服务区、心理咨询服务区、视频指挥调度区等功
能区域，确保接待、咨询、调解、指挥等各项功能有序运转、
高效运行。三是便民导向，服务群众“亲民化”。依托政
法新媒体矩阵资源优势，面向群众发布全市综治中心运
行公告，系统介绍功能定位、受理范围、场所地址和联系
方式，累计浏览量达 26 万余次。最大限度扩展公告信息
的立体传播渠道，在百度、高德等地图导航APP中明确标
注各级综治中心位置，真正让群众从“知道有”变成“找
到门”，从“线下可用”向“线上可寻、线下易达”转变，引
导群众“有矛盾纠纷，找综治中心”的社会共识。

以推进部门入驻规范化，汇聚资源力量，实现“群众
事有专人办”。针对工作力量分散、协同配合不足的问
题，将“分散指头”攥成“有力拳头”，推动治理资源从“物

理集中”到“化学融合”，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人接、件
件有人办”。一是明确入驻模式，实现力量整合“常态
化”。坚持能驻尽驻、应驻尽驻，推动法院、检察、公安、
司法、信访、人社等矛盾多发的重点部门委派业务骨干

“常驻”综治中心；整合住建、民政、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
根据工作需要“轮驻”；针对专业领域的复杂矛盾，建立“吹
哨报到”机制，随时邀约相关职能部门“随驻”参与会商研
判、联合调处。二是厘清职责边界，实现履职尽责“清单
化”。制定出台《通辽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入驻单位
职能职责清单》，明确各入驻单位在矛盾受理、流转、调解、
反馈等环节中的具体责任和义务，确保权责清晰、边界明
确，避免出现新的“职责交叉”或“推诿扯皮”。三是强化考
核管理，实现派驻效能“最大化”。建立以“综治中心管理
为主、派出单位管理为辅”的双重考核机制，对入驻人员的
日常考勤、工作业绩和群众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将作为
其年度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有效激发了派驻
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推动综治中心从协调机构转变
为汇聚多元解纷力量的“实战平台”，真正实现了“走进
一扇门，化解万般事”的聚合效应。

以推进运行机制规范化，明确工作路径，实现“群
众事按规矩办”。以实用、实战、实效为重点，规范市旗
镇三级统一规范的运行机制，让群众诉求在“流水线”
式的流程中得到精准、高效、依法处理，确保中心运行

“有章可循、质效并重”。一是完善中心运行流程。首
创《通辽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规则》，制定《规
范化运行工作流程》，明确中心受理事项范围，健全闭
环管理流程，建立工作会议、请示报告、研判预警、协同
联动等工作机制，提升全市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二是构建分级调解模
式。建立健全市、旗、镇、村“四级联调”化解模式，以苏
木乡镇（街道）、嘎查村（社区）等“末梢”人民调解组织
为基础，以各旗县区综治中心“一站式”化解为核心，以
市级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为重点，以品牌调解室为

补充，着力打造“调解优先、分层递进”的社会矛盾纠纷
调解体系。三是深化多元协同化解。统一规范矛盾纠
纷法治化“路线图”，严格按照“简易、一般、疑难”矛盾
纠纷事项标准范围，牵头人社、金融等部门，攻坚化解
疑难复杂涉案金额 100 万元以上的矛盾纠纷 67 件，推动
大部分民商事纠纷通过非诉方式实质化解，实现社会治
理成本有效降低和群众法治获得感显著提升。

以推进督办落实规范化，压实主体责任，实现“群
众事能办得妥”。着力构建全过程的监督问效体系，为
各项工作安上“追踪器”，给责任主体戴上“紧箍咒”，确
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一是建立督
办清单，实现任务“可视化”。对中心受理的所有事项，
特别是超期未办结、群众评价不满意及上级部门交办的
重点事项，建立专项督办清单，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
和完成时限，通过信息化平台进行“亮灯”管理，动态跟
踪、实时提醒，实现事项办理超期率不足 1%。二是实施
多元督查，实现监督“立体化”。将上级交办和群众来
访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全量化导入综治中心，坚持最有
利于问题解决的原则，严格落实属地部门“双交办”，紧
盯办理过程和办理进展，综合采取“案件评查、实地督
导”等方式，对化解工作进度缓慢的地区、部门进行工
作提示，对措施不当的行为和发现的执法司法突出性、
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进行查摆纠正，切实提升执法司法
和信访法治化水平，从源头上“减存量”“控增量”“防变
量”。三是强化结果运用，实现问责“刚性化”。将督办
结果与单位平安建设（综治工作）考核、入驻人员绩效
考核紧密挂钩，对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办理不力的单
位和个人，视情况进行通报批评、下发整改通知书，直
至提出责任追究建议，切实将“软任务”变为“硬约束”，
形成“受理必分流、分流必办理、办理必反馈、失职必问
责”的工作闭环和责任链条，有效杜绝“程序空转”和

“纸面化解”，有效保证综治中心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以推进信息平台规范化，强化科技赋能，实现“群众

事能高效办”。坚持破壁垒、强赋能、防风险，推动社会
治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见”转变，为综治中心规范
化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一是应用统一平台，实现数据“一
网汇聚”。全面推广应用自治区综治和网格化信息系统，
自上而下贯通“市、旗、镇、村、网格”五级治理架构，汇聚
整合人、地、事、物、组织等各类治理数据，形成“综合治
理数据池”，为实现精准治理奠定基础。二是深化应用融
合，实现业务“一网通办”。将“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
法办理、闭环管理”运行机制全面嵌入信息平台，实现群
众诉求“录入、分流、办理、反馈、评价”全流程线上运
转。创新开发“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广泛收集群众
诉求，跟踪督办 271 件矛盾纠纷并实现有效化解，方便群
众“指尖办”“系统看”，真正让“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
腿”。三是强化智能研判，实现风险“一网预警”。依托
综治和网格化信息系统，将网格员排查上报、110 非警务
警情、法院先行调解等案件全量导入综治中心，结合平台
汇聚的矛盾纠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综合分析，精准识
别矛盾多发领域、高频类型和风险热点，生成“社会矛盾
风险指数”和预警报告，为科学决策、提前介入、源头防
治提供有力支持，使综治中心升级为一个集信息枢纽、指
挥调度、风险研判于一体的“综治大脑”，驱动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效能实现质的飞跃。

下一步，通辽市委政法委持续纵深推进综治中心
规范化建设，推动平台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工作机制覆
盖到最边缘，努力实现每一起矛盾纠纷都在综治中心框
架下依法化解，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通辽贡献智慧和
力量，让“到综治中心能解决问题成为群众口碑”。

本栏目稿件由市委政法委提供

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通辽

开鲁以标准化创建推动民生提质产业升级

千亩葱田焕生机 农民增收添底气
本报记者 于丽美 通讯员 季娜 朱一夫 李丽娟

春风送暖，沃野焕新。在奈曼
旗东明镇北奈林村，奈曼旗京蒙惠
农农业专业合作社 1100 余亩大葱
种植基地里，起垄机轰鸣作业，工
人们抢抓春季栽种黄金时节，娴熟
移栽葱苗，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
卷徐徐展开，为大葱丰产丰收打下
坚实基础。

“我们选用‘广野 1 号’优质大
葱品种，该品种葱白粗长、肉质厚
实、芯部紧实，叶片长势规整。搭
配大垄距、小株距的科学栽植技
术，契合本地土壤与气候条件，大
葱长势良好。”合作社负责人王立
波介绍，依托优质品种与标准化田
间管理，基地大葱预计亩产超 1.5
万斤，4 月底完成种植，9 月末即可
采收。

品 质 是 农 产 品 的 核 心 竞 争
力。合作社种植的大葱，凭借葱
白饱满、葱香浓郁、口感脆嫩的
优良品质，深受市场认可。已连
续 3 年与山东潍坊万通食品有限
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产品不仅销
往 上 海 等 国 内 多 地 ，还 远 销 海
外，销路稳定。按往年市场价测
算，每亩大葱净利润可达 2 万元，
收益可观。

产业兴则乡村兴，农民富则底
气足。合作社的发展，为北奈林村

及周边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平
台。大葱种植期，合作社日均用工
超 150 人，采收高峰期用工突破
200 人，每年用工支出超 200 万元，
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北奈林村村民李虎，将自家 3
亩口粮地流转给合作社，每亩年获
租金 1150 元，同时在合作社务工，
每天能挣 150 至 200 元。“土地流转
拿租金，务工挣薪金，离家近还能
照顾家人，秋收时我还来打工。”李
虎笑着说道。如今，村里 200 余户
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
模式，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幸

福感满满。
此外，合作社创新推行“ 大

葱+粮食作物”轮作模式，配套智
能化水肥管理技术，实现精准浇
灌、科学施肥，既提升了土地利用
效率与产出效益，又避免土壤连
作的弊端，走出粮菜双赢的现代农
业发展新路。

今年，东明镇大葱种植规模超
1500 亩，形成规模化产业布局。在
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带动下，千亩葱
田连片发展，走出特色化、规模化
农业发展道路，为乡村全面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

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聂文辉、李淑峰因工作变动，调
离通辽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聂文辉、李淑峰的代表资格终止。

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白立柱因个人原因，本人提出辞
去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科尔沁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接受白立柱辞去通辽市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白立柱的代表资格终止。

本次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实
有代表 347 人。

特此公告
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6年 4月 29日

决定免去：
白立柱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决定任命：
马俊岭为市农牧局局长。

免去：
吴淑敏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
吴淑敏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董明华为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

免去：
陈景忠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六届]第四十二号

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决 定 免 职 名 单

（2026 年 4 月 29 日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决 定 任 命 名 单

（2026 年 4 月 29 日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任 免 职 名 单

（2026 年 4 月 29 日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免 职 名 单

（2026 年 4 月 29 日通辽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